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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本松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第三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浙江证监局拟上市公司辅导工

作监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

通证券”）制定并向贵局备案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本松新材料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的安

排，财通证券结合杭州本松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松新材”、

“发行人”或“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辅导。 

现将第三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向贵局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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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阶段辅导工作进展情况 

（一）辅导时间 

本次辅导期间为 2020 年 11 月 25 日至本报告出具日。 

（二）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变动情况 

本辅导期间内，公司的辅导机构为财通证券、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锦天

城律师”），辅导机构未发生变化。 

根据财通证券与本松新材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划，财通证券委派

了彭波、陈婷婷、周筱俊、张晨韵等组成辅导小组对公司进行辅导，彭波为本次

辅导工作小组组长。本辅导期内，新增周筱俊为辅导小组成员，杜纯领不再担任

辅导小组成员。上述人员均已具备相关法律、会计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且

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辅导期间内，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全体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具体情

况如下： 

1、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周永松 31.7518 - 

杭州至勤憬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4298 周永松 

虞秋婵 5.7933 - 

杭州至勤钰美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792 周永松 

南通嘉乐一期股权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伙） 
3.3423 丁冀平 

南通嘉盛瑞康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1.7432 丁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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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杭州至勤和美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959 周永松 

丁冀平 0.0917 - 

注： 

1、周永松为本松新材实际控制人，杭州至勤憬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至勤

钰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至勤和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均为其控制的企业。 

2、南通嘉乐一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南通嘉盛瑞康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

伙）均为丁冀平控制的企业，丁冀平合计控制本松新材 5.18%的股份，为本松新材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2、董事会成员 

姓名 职务 

周永松 董事长 

张光辉 董事 

丁冀平 董事 

王旭 董事 

曾海泉 董事 

刘利鋆 董事 

刘榕 独立董事 

益小苏 独立董事 

王刚 独立董事 

3、监事会成员 

姓名 职务 

庞林芳 监事会主席 

赵博 职工监事 

张玉兰 监事 

4、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周永松 总经理 

张光辉 总工程师 

刘利鋆 副总经理 

罗文钜 副总经理 

吴祥敏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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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辅导期间内，辅导对象未发生变化。 

（四）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根据辅导计划和实际辅导进展情况，财通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在会计师、律师

的协助下，通过现场尽职调查、中介机构协调会、咨询与答疑等多种方式对发行

人的辅导对象进行了辅导，本期主要辅导内容如下： 

1、现场尽职调查 

本辅导期间，辅导工作小组对公司进行深入的尽职调查，进一步了解公司的

财务会计管理体系、内控制度建设、法人治理结构、业务情况、同业竞争与关联

关系、企业发展规划、拟募集资金的投资意向等情况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持有本松新材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有关法律法规

知识的了解与掌握程度和其诚信意识。 

2、中介机构协调会 

本辅导期间，针对第二阶段调查所发现的本松新材存在的问题，辅导工作小

组会同会计师、律师，采用中介机构协调会的方式，会同本松新材董事、监事或

有关高级管理人员认真研究整改方案，并督促整改进度。 

3、咨询与答疑 

本辅导期间，辅导工作小组与公司相关人员保持密切沟通，对公司治理、内

控制度完善、日常经营管理、组织机构建立等各类事项中出现的问题和疑问，通

过多种渠道与形式进行答疑解惑，并协助解决存在的问题。 

4、督促相关人员取得交易所培训证书 

本辅导期间，辅导工作小组核查了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

表取得证书情况，督促未取得交易所培训证书的人员尽快完成报名，及时参加交

易所相关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二、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 

下一阶段，辅导机构将在上一阶段辅导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有针对性的辅

导，在持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现场辅导、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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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与答疑、组织自学等，密切跟进会计师、律师的工作，督促发行人进一步完

善公司治理等事项，及时向贵局报送辅导工作进展，对公司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

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发行人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准备工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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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杭州本松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辅导工作开展的评价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辅导机构”）自与杭州本

松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松新材”、“辅导对象”）签订《杭州

本松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对象）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辅导机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

并于 2020 年 6 月在贵局进行辅导备案登记以来，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辅导

计划的要求对本松新材的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

法人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辅导，至今，本阶段辅导工作

已经圆满完成。 

本辅导期间内，辅导对象均按照辅导协议、辅导方案和实施计划的要求积极

配合和支持辅导机构的相关辅导工作，对辅导机构提出的整改意见认真研究并落

实有关整改措施。本期辅导工作已取得预期辅导效果，已实现预期辅导目标。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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